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股票代码：

000050

公告编号：

2010-057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

在厦门成立

TFT-LCD

项目公司相关《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

"

深圳公司

"

）、中国航空技术厦

门有限公司（本公司大股东关联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公司

"

）及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厦门金财

"

）拟共同出资在厦门成立项目公司，建设月加工玻璃基板

3

万张的第

5.5

代低

温多晶硅（

LTPS

）

TFT-LCD

及月生产彩色滤光片

6

万片的

CF

生产线，项目总投资约

70

亿元人

民币，注册资本

28

亿元人民币，其中：厦门金财出资

17.92

亿元人民币，占总股本的

64%

；深圳

公司出资

8.4

亿元人民币，占总股本的

30%

；厦门公司出资

1.68

亿元人民币，占总股本的

6%

。

一、由于上述生产线制造的产品与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产品属于同一行业，深圳公司及厦

门公司为支持本公司业务发展，同时避免与本公司进行同业竞争，特向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

、在完成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 ，深圳公司与厦门公司将协助和促成项目公司各股东方同

意，将该项目公司委托给本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具体管理模式由项目公司各股东方与本公司商

定，并由项目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相关托管协议。

2

、待时机成熟，或本公司有意收购项目公司股权时，深圳公司与厦门公司将应本公司的要

求，协助和促成项目公司各股东方同意，将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3

、如因深圳公司与厦门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深圳公司与厦门公司

同意对由此而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二、项目公司正式运营后，主要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液晶显示器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为了保护本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深圳

公司及厦门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

或者作为代理等，深圳公司及厦门公司将一律严格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在各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不要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

条件，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性文件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

合同，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２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营运数据公告如下：

１１

月份，公司运营的莞深高速全线（含莞深高速一二期、三期东城段及龙林高速）日均

通行费收入为

１９１．７８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５．３４％

；日均混合车流量为

１１．７２

万辆，同比增长

２２．２２％

。

１１

月份，公司各路段通行费收入情况见下表：

收费路段 日均通行费收入

（

万元

）

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相

比增减

莞深高速一二期

１６２．３１ ３３．５３％

莞深高速三期东城段

１３．３１ ９９．２５％

龙林高速

１６．１６ １９．９７％

合 计

１９１．７８ ３５．３４％

上述营运数据系公司根据广东联合电子收费公司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未

经审计，属本公司自愿性披露。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作为阶段性

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信用的形式向下列银行申请短期贷款的授信融资额度，公司根据资

金需求以及各银行提供的资金成本选择使用这些授信额度。

１

、 同意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华广场支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

款额度的授信融资；

２

、 同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额度的授信

融资；

３

、 同意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

３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额度的授信

融资；

二、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上述授信融资项下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0-016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昆明市国资委

"

）与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集团

"

）正在就云南内燃机厂（持有本公司

38.14%

的股

份）与兵装集团产权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初期的接触和探讨。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起

已连续停牌（详见

2010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有关公告）。

公司在停牌期间积极与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进行了沟通，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昆明市国资委与兵装集团正在就云南内燃机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产权合作的可行

性进行接触和探讨，目前仍处于前期商谈阶段，暂无实质性进展，双方就上述事项尚未达成任

何合作意向或协议。

由于该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股

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内动力、股票代

码：

000903

）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

2010-034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获得《新药证书》及《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及《药品

注册批件》，公司研制生产的

"

血源筛查

HBV

、

HCV

、

HIV-1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

荧

光探针法）

"

，符合新药的有关规定，发给新药证书；同时批准生产本品，发给批准文号。 新

药证书编号：国药证字

S20100006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S20100012

。

"

血源筛查

HBV

、

HCV

、

HIV-1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

荧光探针法）

"

是本公司研

发的专门针对血源筛查的核酸检测试剂，相对免疫学检测方法，能有效缩短检测窗口期、

提高病毒检出率。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49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10-035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南通药业有限公司”及

“南通宁宁药业贸易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的《关于南通药业有限公司和南通宁宁贸易有限公司两个子公司合并的议案》，同意

"

南通

药业有限公司

"

与

"

南通宁宁药业贸易有限公司

"

两个子公司合并，合并事项完成后，南通药业

有限公司存续并承继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南通宁宁药业贸易有限公司将被注销。该议案内

容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的南通

药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691000000485

；注册资本已由人民币

900

万元

变更为

950

万元。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公司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南通宁宁药业贸易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2010-038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及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业务发展需要，近日从广州市新达城广场搬迁至广

州市珠江新城，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旧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93

号新达城广场南塔

11

楼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

020-37597283

转分机

5502

或

3029

传真：

020-37597638

邮政编码：

510075

搬迁后新地址：

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

号保利国际中心

10

楼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

020-38983278

转

1102

传真：

020-37597638

邮政编码：

510623

公司网址和电子邮箱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10-5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对外投资

公告经董事长批准，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公告编号：

2010-50

。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

"

英威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已经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0-032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以书面通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

一）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亲自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

7

人，独立董事罗中伟先生及独立董事周沅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

托独立董事何晴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80,

000,000.00

元），敞口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

元），期限壹年，由深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具体事宜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３０３７９３０ １．２２％

其中

：

１

、

６

月

２５

日 送 转

股前减持

２

、

６

月

２５

日 送 转

股后减持

３５２９００

２６８５０３０

０．２０％

１．０２％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１８２４５０ １３．２２％ ３１５５９２９５ １２．０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１８２４５０ １３．２２％ ３１５５９２９５ １２．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减持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说明》。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10-22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停牌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指导协调下，积

极筹划和酝酿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1

月

8

日起停牌。

一个月来，本公司积极与重组对方广日集团进行认真研究和协商，已拟定了重大资产

重组的初步方案。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到大量员工的切身利益，涉及到众多债权银行的债权

债务转移的难题， 并且需要履行政府决策和国有资产报批程序。 为了避免证券市场的异

动，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顺利推进重组方案，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延长到

2011

年

1

月

7

日。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一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专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0-061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

"

京投置地

"

）与

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星泰公司

"

）联合参与了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西站

3

号地居住项目地块用地使用权的投标。

12

月

13

日，京投置地取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中标

通知书》，该公司与星泰公司以人民币

40,100

万元竞得长阳西站

3

号地块，现将地块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1

、用地位置：东至规划长阳大街，西至京广铁路，南至哑巴河，北至京良铁路。

2

、用地面积：建设用地规模为

60,483

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为

71,815

平方米。

3

、用地性质：居住用地及公建。

4

、出让年限：居住

70

年、综合

50

年。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合作双方的约定，京投置地

与星泰公司将按照

40%

、

60%

比例共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并依法享有和承

担项目投资权益和义务。 公司今后将就项目公司的成立及项目进展情况做进一步披露。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简称：岳阳兴长 证券代码：

000819

编号：

2010-029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气分装置停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上游装置实施的原油劣质化改造升级工程竣工投产， 导致公司气分装置已于

近日停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气分装置停工情况

上游原油劣质化改造升级工程竣工投产后，因目前原油实际加工量低于设计负荷，致

使本公司气分装置因原料供应不足已于近日停工。

预计气分装置将停工半年左右。

二、对公司的影响

气分装置停工对公司第四季度利润影响不大。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预计公司第

四季度可实现净利润为

1000

万元左右、

2010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00

万元左右

(2009

年度为

5089

万元

)

。

预计气分装置停工对公司

2011

年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公司

MTBE

扩能项目

将于

2011

年投入使用，气分装置的停工不会对

2011

年全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气分装置生产恢复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52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8%

）质押

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向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的相关公告。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的通知， 获悉其质押给中投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的其中

5,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

） 已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手

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出具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截止本公告日， 牟金香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113,157,5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12%

；其中质押的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 � � �公告编号：

2010-054

关于公司获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月

13

日，本公司通过招标方式，获取北京市房山区房山线理工大学站

3

号地及

5

号地

局部地块居住项目用地，地块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东至规划圣水东大街，西至四十五

路，南至良乡东路，北至多宝路及良乡高教园二十一号路。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190,257

平方

米，规划建筑面积

303,524

平方米。住宅使用年限

70

年，商业使用年限

40

年。公司取得成本为

19.1

亿元。

除上述项目外，自上次公告土地获取情况以来，公司分别在深圳和沈阳各获取一块土地

项目，详情如下：

深圳市龙岗区

G02113-0021

地块， 位于深圳龙岗区宝荷路南侧， 土地面积

39,316

平方

米，规划建筑面积

117,950

平方米，容积率

3.0

，使用年限

70

年。 公司取得成本为

6.45

亿元。

沈阳市大东区三洋重工地块，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南为东北大马路，北为联合路，东为东

建街，西为规划道路。 规划总占地面积为

198,206

平方米，容积率控制在

2.3

以内，项目土地使

用性质为居住商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居住

50

年，商业

40

年。 公司取得成本约为

11.08

亿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0-05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转让

海王福药股权及海王英特龙向公司增发内资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

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福药：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2010

年

7

月

16

日， 本公司及海王药业与海王英特龙签订的关于向海

王英特龙转让海王福药

80%

股权及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增发内资股的协议，即《关于福州

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发展，增强海王英特龙盈利能力，丰富海王英特龙主营

业务及产品种类，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药业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与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海王英特龙成功完成新外资股（

H

股）增

发等前提条件下，将本公司所持海王福药

75%

股权、海王药业所持海王福药

5%

股权，共计

80%

的海王福药股权转让予海王英特龙，转让总价格为人民币

433,600,000

元，海王英特龙

将以人民币

0.8

元

/

股的价格向本公司发行

542,000,000

股新内资股的方式，支付应付本公

司及海王药业的上述股权转让款项。

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局第

55

次会议及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

2010

年

7

月

17

日及

8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0

年

12

月

14

日， 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收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海王福药

变更后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获悉海王福药

80%

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

司不再直接持有海王福药股权，而是通过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间接持有海王福药

80%

股

权。

目前海王英特龙正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积极准备和申办向本公司支付对价股

份（即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发行新内资股）的相关手续，在根据法律法规办理完毕有关发行

及配售内资股的若干手续后

60

日内，海王英特龙将会向本公司发行

542,000,000

股新内资

股。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将根据海王英特龙有关内资股的申办情况及发行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8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

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按照《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向控股

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一亿元借款的决议。

按照公司与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签

署的《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一亿元借款，作为国经房产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 该笔借

款的利率将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证券代码：

000789

公告编号：

2010-49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说明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

13

日、

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

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经咨询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公司管理层后，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及主要股东均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公司及全体董

事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提示事项

警告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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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0－03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993

亿元。

按照《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前的要求，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3,120

亿元。 该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

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0－0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9

年

6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联合发布了《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和

63

号公告，规定履行转持义务的国有股东的应转持股份自公告之日起予以冻结。 根据上

述通知要求，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的

1.5

亿股

A

股股份自

2009

年

6

月

19

日起被依法冻结。

近日，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的书面告知，集团公司已通过上缴资金方式履行完毕国有股转持义务，

该部分股份解除冻结，集团公司将继续持有该部分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